
 

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業機構指定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建築

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以下

簡稱本標準）第四條建築物受光條件

不足評定專業機構（以下簡稱評定專

業機構）之指定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以本部能源署為執行單位。 本要點執行單位。 

三、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構者（以下簡

稱申請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組織型態：公營事業機構、本國

立案之大專院校，或經合法立案

登記且業務與建築或太陽光電

相關之非營利法人。 

(二)置符合下列資格之專任技術人

員三人以上：建築、土木、機電、

電子、電機或光電相關科系大專

院校以上畢業，且具一年以上建

築或太陽光電實務工作經驗。 

(三)置符合下列資格之專任行政人

員一人以上：大專院校以上畢

業，且具一年以上行政事務工作

經驗。 

(四)置符合下列資格之評定疑義討

論會議專家委員十一人以上：建

築、土木、機電、電子、電機或

光電相關科系大專院校以上畢

業，且具物理環境模擬、建築物

受光模擬、建築設計或建築物設

置太陽光電鋪排設計任一領域

三年以上教學或實務工作經驗。 

(五)具備一處以上可召開評定案件

會議之場所。 

(六)具備可上網公開評定案件資訊

之平台及相關設備。 

前項第四款之專家委員，申請者

得依業務需要分區設置，各分區專家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

構者，應具備之條件： 

(一)第一款明定申請者之組織型

態。又考量法人類型繁多，故明

定經合法立案登記之非營利法

人，並限於業務與建築或太陽光

電相關，以確保其專業性。 

(二)第二款及第三款明定申請者應

配置之主要人員。第二款係為確

保其具有足夠知識經驗以辦理

建築物受光模擬及評定工作；第

三款係為確保其具有行政事務

工作經驗，以利文件彙整、統計

及分析等相關工作。 

(三)第四款明定申請者應置十一人

以上之專家委員，以利依建築物

受光條件不足申請評定作業要

點第五點規定召開評定疑義討

論會議，決定是否應辦理再次評

定。 

(四)第五款及第六款明定申請者應

具備之場所與可上網公開之平

台及相關設備。 

二、第二項明定申請者可視業務需要分

區設置專家委員，各分區專家委員至

少七人，且均設有會議場所。相關規

劃應於申請時載明於執行計畫書。 



 

委員至少七人，且各分區均設有會議

場所，並載明於執行計畫書。 

四、申請者應於本部能源署公告之受理

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送本部能

源署審查： 

(一)指定申請表（附件一）。 

(二)已完成十一人以上專家委員簽

署之聘任同意書（附件二）。 

(三)組織型態證明文件。 

(四)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執行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六)其他經本部能源署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指定申請表之申請

指定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第一項第五款之執行計畫書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者簡介。 

(二)專責人力配置說明，並應檢附其

學經歷證明。 

(三)評定疑義討論會議專家委員名

單及學經歷說明。 

(四)辦理申請評定案件之程序（含建

立模型、模擬結果分析、預定選

用之通用太陽光電模組與變流

器規格、模擬方法、模擬軟體、

現勘方式等），並附流程圖。 

(五)辦理申請評定案件之時程管制

方式。 

(六)可接受申請評定案件引用之資

料或數據來源。 

(七)評定相關費用收費金額上限訂

價說明（含評定費用、評定疑義

討論會議辦理費用、補發發電量

模擬評定報告書費用）、成本說

明、收費金額用途。 

(八)提供諮詢服務方式。 

(九)召開評定案件會議場所及其設

備。 

申請者應檢具之申請書件、可申請之最長

指定期間及補正程序。 



 

(十)可上網公開評定案件資訊之平

台及相關設備。 

申請案之申請書件不全、記載不

完備或有其他不符本要點規定情形

者，本部能源署應通知限期補正。申

請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得於

期限內申請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展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本部應駁回

其申請。 

五、為審查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構案

件，本部能源署得邀集專家組成評選

小組進行評選。 

經評選小組評選通過者，由本

部指定並公告為評定專業機構，指定

名額以不超過三家為原則。 

前項指定資格之有效期間，依

本部核准之指定期間。 

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得於指

定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個月內，依第四

點規定重新申請指定。 

一、 第一項明定評定專業機構之評選。 

二、 第二項明定指定程序及指定名額數

量。考量制度實施初期，以建立各經

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檢測方法、作業

流程及標準作業一致性程序為首要

工作，故指定名額以不超過三家為原

則，後續視實施情形酌予調整指定名

額。 

三、 第三項至第四項明定指定資格之有

效期間及重新申請指定程序。 

 

六、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應於評定專

業機構網站公開相關資訊，至少應包

括第四點第三項第四款至第八款事

項。 

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其執

行計畫書所載明之第四點第三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任一事項如有變更，應

敘明理由並經本部核定後始得變更。 

一、第一項明定評定專業機構經指定

後，應於網路公開之資訊，供申請人

查詢各該評定專業機構辦理申請評

定案件之程序及預定時程、收費金

額、可接受申請評定案件引用之資料

或數據來源等，以利申請人選擇。 

二、第二項明定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

其執行計畫書重要事項變更程序。 

七、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除指定期間

第一年外，應每年辦理或委由相關專

業機構、團體辦理建築或太陽光電實

務相關教育訓練，辦理時數至少五小

時。 

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所置第

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應

每年參與前項教育訓練至少五小

時。未參與者，次年起不得計入第三

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應實施教育訓練

之義務，與其所置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人員每年應受教育訓練之義務及

違反之效果。 



 

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員數。 

八、本部能源署得不定期查訪經指定之

評定專業機構，並得邀集專家學者參

與。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之受查訪義務。 

九、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應於每年一

月及七月三十一日前，提送前半年建

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執行事項報

告書報本部能源署備查，並應依本部

或本部能源署不定期需求，配合提供

統計資料及分析報告。 

前項執行事項報告書至少應包

括受理案件統計、完成評定案件統

計、建築物類型統計分析及教育訓練

實施紀錄。 

一、第一項明定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

應定期提報執行事項報告書，及配合

本部或本部能源署需求，提供資料之

義務。 

二、第二項明定執行事項報告書應包括

之內容。 

 

十、經指定之評定專業機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指定資格： 

(一)組織型態變更、應具備之人員或

設備設施不足，致不符合第三點

第一項所定條件，經本部能源署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二)辦理或經營他項業務，致影響評

定作業公正性。 

(三)收費金額逾核定收費金額上限

或屬未經核定項目。 

(四)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評定不實。 

(五)收受不正當利益。 

(六)喪失執行業務能力。 

(七)其他未依本要點或執行計畫書

內容執行之情事，經本部能源署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經本部廢止指定資格者，自廢

止日起三年內，不得申請指定。 

廢止指定資格之事由，並規定經本部廢止

指定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三年內，不得

申請指定。 

 

  



 

第四點附件一 

 

指定申請表 

年  月  日 

     ＿＿＿＿＿＿＿＿＿依據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業機構指

定作業要點，申請指定為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業機構。 

  此 致 

經濟部 

申請者         (簽章) 

申請者名稱：  

登記字號：  

負責人：  

地址：  

通訊處：  

聯絡電話：                           聯絡人： 

申請指定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最長不得逾三年） 

具備條件： 

（一） 組織型態：□公營事業機構   □已立案之大專院校 

□已立案且業務與建築或太陽光電相關之非營利法人 

（二） 專任技術人員：＿＿＿人。（至少三人） 

（三） 專任行政人員：＿＿＿人。（至少一人） 

（四） 評定疑義討論會議專家委員：＿＿＿＿人。（至少十一人） 

（五） 分區設置評定疑義討論會議專家委員：□否；□是，   人。（各分區專家委員至少七人） 

（六） 會議場所：＿＿＿處。（至少一處。如依業務需要分區設置者，每區至少一處） 

（七） 電子(網路)化環境：□有□無。 

  



 

第四點附件二 

 

專家委員聘任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

業機構之專家委員，協助辦理評定疑義討論會議等工作。 

 

此致 

＿＿＿＿＿＿＿＿＿＿＿ 

 

 

 

 

 

同意人：              (簽名) 

 

 

＿＿＿＿年＿＿＿＿月＿＿＿＿＿日 

 

 


